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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主席表示，是日安排了兩次會議，第一次會

議休會後，將會小休 10分鐘。 

 
 
項目 1 ⎯⎯  FCR(2014-15)56 
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  
在 2014年 12月 10日、2015年 1月 7日、23日、28日及2月
11日所提出的建議  
 
2.  主席表示，本項目尋求委員會通過人事編制

小組委員會在 2014年 12月 10日、 2015年 1月 7、 23、 28
日及 2月 11日就項目EC(2014-15)11至EC(2014-15)17所
提出的建議。  
 
3.  郭 榮 鏗 議 員 及 劉 慧 卿 議 員 表 示 支 持 根 據

EC(2014-15)11，在司法機關開設職位，加強司法機關

政務處的首長級人員架構。不過，兩名委員均對法院

排期時間過長和繁重工作量，以及有需要增加司法人

手表示關注。郭議員特別問及高等法院原訟法庭現時

的人手編制情況。  
 
4.  主席提醒議員，政府當局可能無法在會議中

回答關於項目EC(2014-15)11的問題，因為在舉行會議

前，沒有委員要求委員會分開處理該項目，因此當局

沒有安排負責該項目的公職人員出席會議。應主席邀

請，行政署長表示，據司法機關表示，截至 2015年 3月
10日，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的空缺有 10個，招聘工

作自 2014年 10月便已開始進行。  
 
就FCR(2014-15)56進行表決  
 
5.  由於委員並沒有提出進一步問題，主席把項

目付諸表決。主席宣佈委員會通過此項目。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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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2 ⎯⎯  FCR(2014-15)54 
2014-15年度司法人員薪酬調整  
 
6.  主席表示，本項目尋求委員會通過由 2014年 4
月 1日起，法官及司法人員加薪 6.77%。  
 
7.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主席梁美芬議員匯

報，事務委員會曾在 2014年 11月 24日會議上討論該建

議，委員表示支持建議。部分事務委員會委員對法官

人手不足以應付法院不斷增加的工作量表示關注。  
 
8.  黃毓民議員表示支持建議，但批評政府當局

委任行政長官的政治盟友出任好像司法人員薪俸及服

務條件常務委員會 (下稱 "司法委員會 ")及區域法院法

官等司法團體的職位。  
 
法官及司法人員服務條件  
 
9.  郭榮鏗議員、李卓人議員和劉慧卿議員表示

支持建議。委員表示在決定薪酬增幅時，法官及司法

人員的薪酬及福利應該與私人法律從業員看齊，藉以

招聘和挽留人才。劉慧卿議員對法律從業員普遍沒有

興趣加入司法機關表示關注，促請政府當局加強協助

司法機關招聘法官及司法人員。  
 
10.  梁美芬議員表示，很多私人機構的法律從業

員加入司法機關，都是因為希望服務公眾，薪酬和福

利不是他們的主要考慮因素。她表示司法機關應該改

善招聘和委任司法人員的透明度。  
 
11.  行政署長表示會將委員對法官及司法人員的

薪酬和招聘的關注向司法機關轉達，並表示司法及法

律事務委員會可跟進此事。  
 
12.  何俊仁議員對法官及司法人員的工作時間過

長表示關注，並關注暫委法官的任期往往很長。他詢

問暫委法官是否會獲得法官及司法人員同樣的薪酬調

整。行政署長表示，擬議的法官及司法人員薪酬調整，

亦適用於暫委法官，而自招聘活動取錄一批實任的司

法人員後，去年暫委法官的人數已告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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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黃國興議員表示支持建議。他指出現時的薪

酬調整建議追溯到 11個月前的 2014年 4月，大大落後於

最新的薪酬趨勢，他促請政府當局檢討法官及司法人

員的薪酬檢討機制。他並表示，政府當局應該考慮私

人法律從業員的薪酬趨勢。他亦要求政府當局考慮預

測司法人員的薪酬調整幅度。  
 
14.  行政署長澄清，在正常情況下，擬議的法官

及司法人員薪酬調整會在財政年度較早時呈交委員會

通過。不過，由於財務委員會積壓了很多議程項目，

延遲了提交此項目的時間。另一方面，在決定司法人

員薪酬調整的幅度時，司法委員會會考慮一籃子因

素，包括參照私人法律從業員的薪酬。在現時的機制

下，要預測法官及司法人員的薪酬調整幅度頗有困難。 
 
法官及司法人員的退休年齡  
 
15.  郭榮鏗議員和黃毓民議員促請政府當局考慮

延遲法官及司法人員的退休年齡到 65歲之後。  
 
16.  行政署長表示，司法機關正檢討法官及司法

人員的服務條件和退休年齡，結果會在司法委員會就

法官及司法人員的薪酬調整率作出建議時一併加以考

慮。司法機關亦會定期檢討法官及司法人員的人手供

應情況。目前，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和常任法官以及高

等法院的法官的服務年齡，可延長至 70或 71歲。區域

法院法官的退休年齡則維持在 65歲。  
 
17.  由於委員並沒有提出進一步問題，主席把項

目付諸表決。主席宣佈委員會通過此項目。  
 
 
項目 3 ⎯⎯  FCR(2014-15)52 
貸款基金  
總目 252 ⎯⎯  給予學校／教師的貸款  
分目 106為專上教育機構提供開辦課程貸款  
 
18.  主席表示，本項目尋求委員會通過，根據專

上教育機構開辦課程貸款計劃，批准從貸款基金撥出  
2億 5,000萬元貸款予珠海學院有限公司，以供營辦珠海

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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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教育委員會主席林大輝議員報告說，事務委

員會曾在 2014年 11月 10日會議上討論此建議。委員普

遍支持建議。委員關注償還開辦貸款對珠海學院學生

支付的學費金額的影響。在回應這些關注時，珠海學

院表示，考慮學費水平時不會受建議的發展成本或償

還開辦貸款的影響，而對學費所作的任何調整，均只

是為了與通脹同步。  
 
20.  由於委員並沒有提出進一步的問題，主席把

項目付諸表決。主席宣佈委員會通過此項目。  
 
 
項目 4 ⎯⎯  FCR(2014-15)59 
工務小組委員會  
在 2015年 1月 14、 30日及 2月 28日所提出的建議  
 
21.  主席表示，本項目尋求委員會通過工務小組

委員會於 2015年 1月 14、 30日及 2月 28日所提出的建

議。工務小組委員會委員要求把該 5個工務項目在財委

會會議上分開考慮及表決。  
 

 
PWSC(2014-15)38 
總目 711 ⎯⎯  房屋  
社會福利及社區建築  ⎯⎯  社區中心和會堂  
197SC ⎯⎯  深水埗白田重置白田社區會堂與特殊幼

兒中心暨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和興建南昌街行人天橋  
 
22.  主席表示，本項目尋求委員通過把 197SC號

計劃提升為甲級；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估計所需費

用為 3億1,830萬元，重置白田社區會堂，與特殊幼兒中

心暨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和興建南昌街行人天橋。  
 
23.  郭家麒議員表示，重置白田社區會堂和特殊

幼兒中心暨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是有需要的，但建議

的社區會堂和特殊幼兒中心暨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的

規模，卻追不上特殊兒幼兒照顧、早期教育及訓練以

及老人照顧的需要。他促請政府當局考慮擴大計劃的

規模。毛孟靜議員亦持相同意見，並表示政府當局應

該能夠負擔擴展綜合大樓的空間和其他設施，例如額

外增加樓層，或重新安排綜合大樓的附屬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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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房屋署總土木工程師 (工務計劃 )表示，政府

當局考慮過工務小組委員會委員的意見，在沒有增加

項目成本或延遲興建的情況下，微調了擬議綜合大樓

的設計。結果，特殊幼兒中心暨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

將可額外提供 36個服務名額。  
 
特殊幼兒照顧和早期教育及訓練的服務空間提供  
 
25.  何秀蘭議員表示，額外的服務名額可能是由

壓縮所提供的個別空間而取得，她要求當局澄清如何

能在特殊幼兒中心暨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提供額外的

服務名額。  
 
26.  房屋署總建築師 (4)表示，微調設計額外提供

約 40平方米空間，將活動室由 14間增加到 18間。由於

在發展計劃場地時需要平衡不同持份者的利益，計劃

的地積比率大約是 3倍，雖然容許的地積比率是 9倍。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 )補充說，特

殊幼兒中心暨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服務提供的建築面

積分別是每人 5.75平方米和每人 2.36平方米，此等規格

符合有關服務要求的水平。  
 
27.  郭家麒議員表示，上述設計的微調不足以應

付社區需要。他詢問特殊幼兒中心暨早期教育及訓練

中心的服務申請者需要輪候多久才能接受服務。社會

福利署助理署長 (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 )回答時表示平

均輪候時間為 19個月。  
 
綜合大樓的地積比率  
 
28.  盧偉國議員詢問，社會福利署有否因應輪候

特殊幼兒中心暨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的人數眾多，而

適當地考慮計劃地盤可用的地積比率。社會福利署助

理署長 (康復及醫務社會服務 )強調，在規劃工務工程

時，政府當局需要平衡包括當地居民在內的不同持份

者的利益。政府當局亦有利用其他發展來應付當地對

特殊幼兒中心暨早期教育及訓練中心服務的需求，而

由於當地居民的關注，當局認為目前把擬議綜合大樓

計劃的地積比率訂為 3是恰當的。  
 



經辦人／部門  
 

 9

29.  郭家麒議員、何秀蘭議員、劉慧卿議員、梁

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和陳偉業議員對政府當局不盡

用土地的地積比率，提供迫切需要的社區設施表示不

滿，並促請政府當局探討提高建議的地積比率的可能

性。梁國雄議員和梁家傑議員批評政府當局不理會工

務小組委員會委員提出應善用土地資源提供社區設

施，以滿足社區需要的要求。房屋署總土木工程師 (工
務計劃 )解釋說，在擬議的多用途禮堂之上興建額外樓

層，會招致額外的項目成本，並會延誤白田邨重建計

劃的推行。房屋署總土木工程師 (工務計劃 )進一步補充

說，在拆除現有白田社區會堂後空出的土地，可以用

來興建公共出租房屋，可以提供大約 700個單位。  
 
30.  房屋署總土木工程師 (工務計劃 )和民政事務

總署深水埗民政事務專員表示，由於地點接近白田

邨，當地居民和深水埗區議會對於建築物的高度及對

通風和景觀的潛在影響，均表示關注。  
 
31.  主席表示政府當局應該藉著進一步諮詢當地

居民，致力爭取更好地運用可供運用的地積比率。劉

慧卿議員和何秀蘭議員亦持相同意見。劉議員和何議

員表示政府當局應優先處理公眾對特殊幼兒中心和早

期教育及訓練中心這些社會服務的需要，並把此事轉

交深水埗區議會討論，尋求該區議會同意進一步運用

地盤尚未用盡的地積比率。經主席查詢後，民政事務

總署深水埗民政事務專員確認，在向工務小組委員會

提交文件後，當局沒有進一步諮詢深水埗區議會。  
 
其他事項  
 
32.  蔣麗芸議員表示支持建議，並同意政府當局

應考慮平衡不同持份者的利益。她對連接綜合大樓及

南昌街的行人天橋或會被露宿者佔據表示關注。  
 
33.  民政事務總署深水埗民政事務專員表示，在

白田邨附近沒有公共空間被露宿者佔據的報告。若有

此情況在行人天橋出現，政府當局已有既定程序處理

此情況。房屋署總土木工程師 (工務計劃 )補充，行人天

橋的設計通風良好，天橋兩邊會設有種植箱，或會有

助防止露宿者佔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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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梁家傑議員要求政府當局檢討其土地發展政

策，以期可充分運用土地資源，滿足社區需要。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表示，只要可行，政府當局會致力充

分運用現有土地資源，以進行建築和發展計劃，同時亦

會考慮此等項目對當地居民的潛在影響。  
 
35.  會議於下午 4時58分休會待續。  
 
 
 
立法會秘書處  
2015年 8月 17日  
 
 


